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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医疗保障局文件

闽医保规〔2023〕8号

福建省医疗保障局关于调整全省医疗保障
经办政务服务事项清单的通知

各设区市医疗保障局、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事业局，省医疗保障

基金中心：

为进一步规范医保经办管理，优化服务体系，根据《国家医

疗保障局办公室关于印发<全国医疗保障经办政务服务事项清单

（2023 年版）>的通知》（医保办发〔2023〕24 号）精神，结合我

省医疗保障经办实际情况，对全省医疗保障经办政务服务事项清

单进行了调整优化。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，并提出如

下要求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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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严格执行省级清单。要高度重视清单贯彻落实工作，及

时落实《社会保险经办条例》相关要求。全省各统筹区医疗保障

部门直接执行省级清单，不再出台本级清单。各地须及时完成清

单转发及相关配置工作。

二、推动清单事项下沉。各地要将参保登记、异地就医备案

等事项，下沉至乡镇（街道）、村（社区）以及定点医药机构等有

能力承接的基层医保服务网点办理，通过基层代办系统提供帮办

代办服务，实现更多医保业务就近办理。

三、做好信息化支持。要推动实现更多事项线上办理和办理

进度自助查询，全力推动办理业务所需证照材料部门间的数据共

享和在线核验。要建立健全清单执行情况监测机制，运用信息化

手段重点监测超时办结业务及要求群众超清单提供办理材料等情

形。

四、注重宣传和反馈。各地要及时向社会公布经办政务服务

事项清单和办事指南，通过宣传册、门户网站、微信公众号等渠

道供群众阅读、查询、下载和使用。要注意做好日常服务对象的

意见收集工作，在执行中遇到的重大问题及时上报省医保中心。

附件：1.福建省医疗保障经办政务服务事项清单（2023 年 12

月修订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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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福建省医疗保障经办政务服务事项表单（2023 年 12

月修订版）

福建省医疗保障局

2023 年 12 月 29 日



信息公开类型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国家医疗保障局。

福建省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2023年 12月 29日印发


